
醴陵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

第一部分 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   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主要任务是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。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本院包括独立编制机构1个，独立核算机构1个。

第二部分 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醴陵市人民检察院部门决算编报范围包括：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；支出包括保障检察院基本运行的经费和检察办案等专项经费。

1、 年度收支决算情况。

    本年收入1867.04万元，年初结转和结余49.90万元，本年支出1902.68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14.26万元。

2、 年度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。

1、基本支出1007.46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工作性专项等支出。其中人员经费844.97万元，公用经费162.49万元。

2、项目支出895.21万元，是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或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办案专项支出等。。

3、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。

本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83.16万元，比上年减少8.1万元。主要因为厉行节约、严格控制支出，使得公务接待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支出减少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5.29万元，共接待178批次、1235人次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7.87万元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
4、 其他重要事项

（1）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62.49万元，比2015年减少3.87万元，降低2%。

（2） 政府采购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2.98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2.98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。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，本部门共有车辆10 辆，其中，一般执法执勤用车8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2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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